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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字〔2021〕64号

高青县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有关文件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

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县政府对相关文件进行

了清理，决定废止《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高青县建

设项目模块化审批方案>的通知》（高政办发〔2016〕4号）、《高

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高青县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实

施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高政办字〔2016〕27号）、《高青县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青县占补平衡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高政办发〔2017〕25号）、《高青县人民政府关于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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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缴标准的通知》（高政字〔2017〕56

号）、《高青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工业骨干企业和创新成长企业发

展的意见》（高政发〔2019〕9 号）。自 2021 年 10 月 22 日起，

发布的上述文件一律废止并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落实相关政策的

依据。

特此通知。

高青县人民政府

2021年 10月 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4日印发


